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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E_E5_B7_A5_E7_c25_249047.htm 诚信，是市场经济建

设活动中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

提出的：“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健全现代市场经济的

社会信用体系，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促进商品和生产

要素在全国市场自由流动”的指示精神。建设工程市场作为

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离不开诚信问题，

而建设工程招投标更是把诚实信用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尽管

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强调建设各方当事人要自觉讲信用、守规

矩、重操守，然而有众多的部门、单位和个人仅仅把“诚信

”当作口号，或者只是对别人的要求。对于建设工程招投标

活动中存在的诚信危机，个人认为主要症结在于现有建设系

统中诚信体系不健全、诚信制度不完善。一、目前招投标市

场中的诚信危机在建设工程招投标市场体系中的主要当事人

有建设业主、投标人、招标代理、造价编审、监理单位、行

政监督机构。每一项招投标活动，只要这些参与的当事人中

有一方有失信行为，就可能导致整个招投标活动呈现不公平

，使其他守信者成为“受害者”。根据多年的观察调研，本

人对各方当事人可能存在的失信行为归纳了一下。建设业主

失信行为表现为：立项审批时故意少报面积及压缩投资估算

，以规避招标；工程款不到位，明确要求投标人垫资；招标

后，要求二次下浮，签订阴阳合同；公开招标中，故意提高

招标条件排挤潜在投标人；将包含在工程总包中的分部分项

工程划分业主自主发包，如门窗、涂料、水电等；工程竣工



不结算，拖欠工程款等行为。投标人的失信行为表现为：投

标报名时，拉帮结派，搞围标，挂靠和租借资质；投标时，

串标抬价或排挤其他投标人；施工时，工程偷工减料；承诺

不兑现；以停止施工相威胁，强行变更；结算时，勾结编审

人员，高估冒算。招标代理的失信行为表现为：无视公开、

公平、公正原则，在制定招标公告、资格预审文件时，过分

迎合业主意愿，为个别投标人“量体裁衣”；欺上瞒下，背

着业主，勾结投标人，暗箱操作；招标文件条款不清，模棱

两可，对不同的投标人以不同解释，执行不同标准等行为。

造价编审的失信行为表现为：工程预算编制时，经业主授意

过份压低造价，也有的与投标人串通故意做高预算；结算审

计时，难以保证审计独立性，存在一定的随意性。监理单位

的失信行为表现为：对业主，监理有时只流于形式；对施工

单位发挥过多的“同情心”，使工程量变更签证，成为中标

人追加利润的途径。行政监督机构的失信行为表现为：不按

制度办事；对同一性质的不同当事人的违规行为，处罚轻重

不同，即执行标准不同；任意开口子；疏于管理，对违规行

为不查处。二、造成失信的基本原因分析在工程建设招投标

活动中，当事人做出失信行为的主观方面基本因素是：利益

驱动。我在这里着重分析一下，招投标中导致失信行为多发

性的客观原因。一、法律意识淡薄。整个国家正朝着法制社

会迈进，现代市场经济也是一种法制经济，一切经济行为应

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建筑业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

织部分，建筑市场秩序和规范行为均法律所明确。如《建筑

法》、《招标投标法》、《民法》、《合同法》以及《反不

正当竞争法》等有关法律，都对招投标活动中各方当事人的



行为作出了明文规定。如规避招标、串标、暗箱操作等行为

均违返了法律。这些失信行为，直接体现在有法不依、执法

不严的法律意识淡薄。二、信用制度不健全。由于各项法规

政策的不配套、相关机构协调不紧密，对维护招投标市场的

信用机制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导致信用制度建设的严

重滞后。有些地方可能制定了一些信用考核机制，但由于缺

乏通用性和相关性，导致其参考性及实用性不强。三、失信

行为定性标准。《招投法》中虽然明确规定资质挂靠、串标

等不诚信行为是不合法的。但现实中，投标人资质挂靠、串

标和围标等行为，行政主管部门很难掌握与之相关的书面证

据，即使有调查取证的工作也很困难，查证一起就可能需要

半年时间。目前建设市场参与管理的部门和单位比较多，配

合协调不够紧密，由于管理理念不同，仍存在各自为政的现

象。四、监管不力、惩戒机制不明确。从全国建设工程市场

来看，建设活动中的失信行为，与各级行政监管部门的“包

容”和“怂恿”是分不开的。可能碍于人情或“保护”企业

的因素，对招标人或投标人的失信行为视而不见，甚至大开

绿灯。另一方面，对失信的当事人，没有统一的明确的惩罚

规定，一旦发现也很难处理，即使处罚也可能因为标准不一

致，而导致不公平。这样致使失信行为的风险成本相对就小

了。三、招投标市场失信造成的危害招投标市场如果失信行

为频繁发生或失信者不受处罚，最终损害的是国家和人民群

众的利益以及政府管理部门的公信力。在建设工程方面的危

害，具体表现为：危害一：失信行为严重扰乱了建设市场秩

序。市场经济是开放经济，但不是无序经济，相反是法制经

济和信用经济的重要体现。如果建设市场不讲信用，没有规



则，那只能是一片混乱。城市建设的健康有序发展便无从谈

起，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无法保证。失信行为的泛滥使

建设工程的招投标就无法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开展良性的

公平竞争，也就失去了招投标最原始最基本的存在意义，无

法促进建筑经济的健康发展。危害二：给工程建设质量安全

事故的发生埋下隐患。从大量的工程质量安全事故教训中，

我们不难发现总与当事人的失信行为逃脱不了干系。建设业

主任意地肢解工程导致工程管理不善，从而引发质量事故；

施工能力不足的投标人挂靠高资质企业投标，导致合同无法

完成，甚至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投标人压报价中标后，靠偷

工减料赢得利润，直接影响工程质量；监理单位把关不严，

对工程质量事故隐患同样负有直接责任。危害三：容易导致

建设领域腐败滋生。建设工程招投标市场中，有业主把工程

建设发包看作一次敛财的机会，假借或打着为本单位集体节

约投资谋利益的幌子，对工程发包和招投标表示了过分地关

心。由于一般工程建设合同标的比较大，加上诚信惩戒机制

的不严密，有很多的人受巨大利益的驱动，都敢冒失信的风

险。危害四：影响建筑行业的健康发展，从而丧失应有的竞

争力。在国外工程领域有一句口号“工程就是生命，标书就

是圣经”。国外投标人在组织工程投标时就如同做项研究，

标书做完，工程的解决方案也就出来了。而我们国内的绝大

多数投标人，仅仅把招投标看作是一种游戏，中标单位确定

游戏结束，施工管理和投标完全脱节。正因为如此，那些投

标过程失信者、投机者能屡屡得手，能规避法规约束。常此

以往，自然招投标市场的竞争风气就变歪了，投标人就投机

钻营、搞关系或暗渡陈仓，只要想法搞到工程合同就是胜者



的观念，无法正确引导投标人从提高效率、加强管理、提升

技术方面来增强市场竞争力。我国已加入ＷＴＯ，建筑业的

竞争激烈程度进一加强不容置疑，国外大公司将首先抢占一

部分国内大型工程市场，国内一些大公司将抢占地方上一些

大中型工程市场，从而导致部分地方小公司逐步被淘汰出局

。四、完善工程招投标诚信体系建设的设想工程招投标诚信

体系建设应该覆盖工程招投标活动整个过程包括招标前期（

如立项、设计等工作），招投标过程以及招标过后实施情况

等各方当事人的诚信行为考核记录。要真正在招投标市场建

立健全诚信体系至少应做好几方面工作。一是加强诚信和法

制教育，扩大宣传范围和深度。将诚信教育同贯彻落实“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普法教育和反腐教育结合起来。二是建

立循环的互相牵制信用考核机制。对于参与招投标活动的各

方当事人建设业主、投标人、招标代理、造价编审、监理单

位及行政监督机构都应进行诚信记录和考核，不能遗漏任何

一方，考核工作不一定非得监督机构执行。三是建立标准统

一的惩戒机制或曝光平台。一方面可以使失信者沉重代价；

另一方面，使守信者得到应有的社会肯定。四、建设各职能

部门协调一致，紧密配合。对于失信者，给予更严格的监督

管理。形成一种“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态势和市场忿围

。五是行政监督机构建立健全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管理人员

要以身作则，在诚信方面要取到表率作用，提高自身素质，

秉公执法，虚心接受监督。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